
 
化学工程学院文件  

中石大京化工〔2012〕02 号 

关于化学工程学院 2011 年度年终奖金分配的修订方案 

（化学工程学院三届二次教代会会议通过） 

为 了 进 一 步 体 现 “ 以 贡 献 求 支 持 ， 以 贡 献 谋 发 展 ， 以 贡 献 获 关 爱 ”

分 配 原 则 ， 最 大 限 度 地 鼓 舞 全 院 教 职员 工 的 工 作 热 情 ， 结 合 化 学 工 程 学

院 2011 年度日常教学和科研管理实际，特此对 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

化学工程学院岗位聘任与管理办法》（中石大京化工〔2011〕07 号）中

“ 九 ．津 贴 核 拨 与 发 放 ”之“3．学 院 年 终 奖 金 发 放 ”部分进行如下修订。

本 修 订 方 案 适 用 于 化 学 工 程 学 院 的 教师 岗 位 、 实 验 岗 位 及 管 理 岗 位 的 全

体教职工用于分配 2011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学院年终奖金。 

一．学院年终奖金来源 

 基金（主要为科研提成的奖励和福利部分，占 60%） 

 缺编费 

 扣罚津贴 

 其它…… 

按 上 述 来 源 ， 确 定 学 院 年 终 奖 金 总 额 （ 以 下 简 称 “ 学 院 年 度 总 奖 金

MT”）。 

二．分配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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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工程学院现有下列四种岗位： 

 教 师 岗 位 （包括教研岗、科研岗、教学岗） 

 教学实验岗位 

 科研实验岗位 

 管 理 岗 位 

由 于 不 同 岗 位 的 教 学 、 科 研 及 管 理 工作 性 质 差 异 很 大 ， 其 工 作 量 计

算 方 法 不 同 ， 不 同 岗 位 的 工 作 量 不 具有 可 比 性 。 不 分 岗 位 性 质 将 全 部 工

作 量 进 行 加 和 后 分 配 奖 金 的方 案 不 能 有 效 地 体 现 “以 贡 献 求 支 持 ， 以 贡

献 谋 发 展 ， 以 贡 献 获 关 爱”分配原则。 

因此，采用将“学院年度总奖金 MT”按不同岗位、不同类型进行分

块切割后进行分配的方案，具体如下： 

1．将“学院年度总奖金 MT”的 15%用于“课 表 学 时 ”奖励，每一

“课表学时 ”奖励=MT 15% / 全院总课表学时。 

2．将“学院年度总奖金 MT”的 85%用于“总体工作量 ”奖励，并

按下列方式进行； 

3．将教 研 岗 位 和研 究 岗 位划为一组，简称“职 工 一 组”，奖金分配

额度记为 MF。 

4．将教 学 实 验 岗 位 、科 研 实 验 岗 位、教 学 岗 位 和 职 员 岗 位 划为一组，

简称“职 工 二 组”，奖金分配额度记为 MS。 

5．MF=MT 85% “职工一组” 人数/学院教职工总数 

MS=MT 85% “ 职工 二 组 ” 人数/学院教职工总数 

1．“职工一组”奖金分配方案 

（1）年终考核合格者，参与分配相应部分的学院年终奖金，即 MF； 

（2）分配方式如下： 

将 MF 分为两部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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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部分 MFB=MF×40%（体现教职工的集体贡献） 

奖金部分 MFP=MF×60%（体现教职工的突出贡献） 

基 础 部 分 MFB 分 配 ： 按 参 与 分 配 总 人 数 进 行 平 均 ， 即 每 人 分 配

MFB/N1。 

奖金部分 MFP 分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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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N1 为考核合格的职工一组总人数。 

（5）A2 岗教授规定分值为 430； 

（6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按 A4-1 级别的 350 分规定分值计。 

2．“职工二组”奖金分配方案 

（1）年终考核合格者，参与分配相应部分的学院年终奖金，即 MS； 

（2）分配方式如下： 

将 MS 分为两部分： 

基础部分 MSB=MS×70%（体现教职工的集体贡献） 

奖金部分 MSP=MS×30%（体现教职工的突出贡献） 

基 础 部 分 MSB
基础部分 M




